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沪0114民初15961号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禾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

　　法定代表人：张发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庆勇，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葛乾福，男，1971年8月30日生，汉族，住浙江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上海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鑫，上海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下称原告)上海禾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禾贸公司)与被告(反诉

原告，下称被告)葛乾福间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

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禾贸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庆勇、被告葛乾福及其委托诉讼代

理人金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禾贸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1月1日至

2020年8月31日期间的服务场所使用费、综合管理费316,064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滞纳金30,0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2,000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8月1日

，原、被告签订《市场管理服务合同》，约定由被告承租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XXX号三

楼C区3053-3055号服务场所(下称案涉铺位)，场地面积500平方米(摊位号：C3053-

3055)，服务期限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20年7月31日止，合同约定一年服务期内服务场

所使用费180,000元、综合管理费332,400元，先付后用，被告应提前10日按季支付下一期

费用，另外，被告还应一次性支付其他费用14,000元。合同另就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

后原告按约将案涉铺位交付被告使用，但被告至今拖欠相关费用未支付，原告经多次催

讨无果。原告认为被告已严重违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葛乾福辩称，一、确认双方合同期限已于2020年7月31日届满，案涉铺位服务

场所使用费为15,000元/月，综合管理费为27,500元/月，合计42,500元/月，2019年12月

31日之前的费用于2020年4月7日已结清，2020年1月1日之后的费用分别于1月、4月各支

付了19,936元、4,000元，合计23,936元。二、关于综合管理费，被告未举证证明其提供

了管理服务，且因疫情原因，商场未复工期间被告亦未提供管理服务，自然不能收取相

关费用，复工后原告擅自改变商场业态，更无法提供针对被告建材家具的管理服务，故

被告不同意支付每月的管理费。三、关于未付租金原因，一是原告违反合同约定，变更

了整个商场经营的主营业务，将一楼二楼的商铺全部拆掉，且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少，客

户也不多，一楼二楼拆掉之后，三楼的经营受到很大影响，几乎没有任何生意。二是原

告限制被告充电及使用电梯，并阻拦被告搬离，导致被告无法给客户提供服务，故原告

存在明显的违约行为。四、关于免租期，双方约定合同最后一个月免租，合同内不体现

，现双方间合同已自然到期，一个月租金应当免除。五、关于滞纳金和违约金，一是明

显高于法律的规定，不合法，且原告也没有举证证明自己的实际损失，不合理，且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不应支持。综上，原告违约在先，导致被告签订合同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



，对此被告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原告退还被告质保金10,000元、营业员押金500元、管理

费2,400元、空调费12,000元、广告费2,000元。

　　针对被告葛乾福的反诉请求，原告禾贸公司辩称，不同意全部反诉请求。质保金

10,000元、营业员押金500元、管理费2,400元、空调费12,000元、广告费2,000元均确认收

到，但因被告违约，质保金和押金应当予以没收。管理费、空调费和广告费因原告已经

提供了服务，故不予返还。

　　本案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

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禾贸公司系案涉商场商铺的受委托经营方，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与承租方签订租

赁合同收取租金。　　

　　2019年8月1日，禾贸公司(甲方)与葛乾福(乙方)签订《市场管理服务合同》，约定

甲方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XXX号三楼C区3053-3055号500平方米的服务场所(具体

摊位号：C3053-3055)固定给乙方使用，服务期限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20年7月31日止

。3.1约定：乙方承诺将严格按约定从事相应服务类别，使用服务场所仅限于销售下列

自产或经销产品，绝不超范围销售：乙方经营类别为实木、柚木。5.1.1约定：乙方服务

场所使用费按每月每平方米30元计算，服务期内共计180,000元。5.3.1约定：甲方专业为

乙方提供管理、安全、保洁、营销、推广、评比、竞赛、宣传、促销等市场综合管理服

务，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综合管理费332,400元。5.3.2约定：甲方因市场实际情况，收取其

他费用共计14,000元(备注为空调费12,000元/90天、广告费2,000元/年)，支付方式为一次

性付清。5.4.1约定：乙方应按时付费，若乙方违反约定，未按时付费，逾期或不足额支

付上述相关费用的，应每日按欠款总额的3%向甲方支付滞纳金，直至全部欠款支付完

毕为止。5.4.2约定：若乙方违反约定，未按时付费，逾期20日仍未付清欠款及违约金

，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同时乙方需按当年全年服务场所使用费的20%向甲方支付违

约金，且上述约定的滞纳金不予扣除。6.2约定：若乙方发生下列违约行为应支付相应

费用或因乙方违约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承诺已授权甲方可直接在其所交纳的保证金中

扣除相应款项⋯⋯6.3约定：乙方同意甲方直接处理而从保证金中扣除的相关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赔偿金、滞纳金、违约金、利息、差旅费、交通费、鉴定费、保全费、诉讼

费、律师费等一切因处理该事项而发生的费用。10.4约定：在合同有效期间，乙方出现

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因此产生的全部损失由乙方承担

：⋯⋯10.4.6乙方累计3次逾期交纳费用或一次逾期20日以上仍不交纳费用的。11.3约定

：合同终止或解除时，乙方若无法将服务场所及时归还，则乙方在此期间仍需向甲方支

付服务场所使用费(按本合同原服务场所使用费标准予以计算)及其他相关费用，并按双

倍服务场所使用费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因此造成甲方其他损失，乙方应一并予

以赔偿。合同信息表第七栏备注：合同期场地费180,000元，付款方式为月付。合同另就

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禾贸公司按约将相关场地交付葛乾福经营使用，但

葛乾福至今仍拖欠部分费用未支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禾贸公司诉至法院。

　　经查，1、庭审中，禾贸公司明确因双方合同已于2020年7月31日期限届满，其诉请



的第二项滞纳金性质为逾期付款违约金，第三项违约金性质为解除合同违约金。2、庭

审中，葛乾福提交一份《进场签订协议审核程序表》，缴费清单栏显示场地使用费

15,000元/月、服务管理费27,500元/月、质保金、营业员押金转上合同(备注已抵租金),备

注栏备注“合同期最后一个月免租⋯⋯合同内不体现，如被他人知晓，优惠取消”。对

此，禾贸公司认可其真实性，确认场地使用费为15,000元/月、服务管理费为27,500元/月

，但不认可免租期。3、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2019年12月31日前的服务场所使用费、

综合管理费已结清，2020年1月1日之后的服务场所使用费、综合管理费共计支付过

23,936元，并表示双方自行办理房屋交接手续，不要求法院处理房屋返还事宜，禾贸公

司亦表示房屋占有使用费仅主张至2020年8月31日，之后的不再主张。4、庭审中，双方

一致确认案涉商场于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3月15日因疫情停业，2020年3月16日方才恢

复营业。5、庭审中，禾贸公司认可收到葛乾福支付的10,500元保证金，但表示葛乾福违

约，保证金不予返还。6、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海市自2020年1月24日启动一级响应

机制，于2020年3月24日调整为二级响应。

　　另查，案涉建材商场2020年以前主营建材、家居类商品。案涉商场一楼的整体装修

时间为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双方一致确认一楼目前已对外营业，商户均经营

酒店用品。关于二楼的拆旧及装修时间，通过多个承租人提供的不同时段、不同部位的

照片及视频，以及禾贸公司当庭的陈述，可以看出案涉商场二楼自2020年6月开始小规

模、局部装修，此时二楼未撤场商户仍在经营；自2020年7月开始，二楼进行了大面积

、大范围的装修，此时，未撤场商铺仍在经营，截止开庭日，3楼尚未装修。庭审中

，禾贸公司确认二楼商铺目前招商到的商户大多经营酒店用品类，但其表示商场并未改

变业态，二楼仍会招家居类商户，仅是与酒店用品类分区经营而已。

　　本院认为，双方间的《市场管理服务合同》已于2020年7月31日期限届满，本案的

争议焦点在于合同履行期间的违约责任的归属及葛乾福应付的服务场所使用费、综合管

理费等费用以及违约金的认定。

　　一、关于合同履行期间违约责任的归属。禾贸公司与葛乾福间的《市场管理服务合

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双方均

应恪守。禾贸公司按约将案涉铺位交付葛乾福使用，葛乾福理应按约支付相应的服务场

所使用费、综合管理费等费用，但葛乾福于2020年4月7日才结清2019年12月31日前的费

用，且2020年1月1日起至今的服务场所使用费、综合管理费等费用仍未付清，显属违约

，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葛乾福辩称商场禾贸公司限制充电，影响其正常经营，并称

在搬离案涉商场时遭到了禾贸公司的阻拦，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禾贸公司对

此亦不予确认，本院实难采信。

　　二、关于应付的服务场所使用费、综合管理费等费用，以及葛乾福反诉主张要求退

还的费用。经查，截止2020年8月31日前，葛乾福仍实际占用案涉铺位，并未返还给禾

贸公司，故葛乾福理应支付禾贸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欠付的服务场

所使用费、综合管理费及其他费用。

　　关于上述费用的减免问题，因受疫情影响，案涉商场自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3月

15日期间停业，2020年3月16日才恢复营业。考虑到疫情给双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兼



顾双方共同分担损失等原则，本院酌情免除葛乾福一个月的服务场所使用费，以及自

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3月15日停业期间的综合管理费及其他费用。另，案涉商场一楼

自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整层装修，之后招商业态均为酒店用品，二楼又于

2020年7月大面积装修，鉴于商场大范围的装修及经营业态的调整在客观上对于商户的

经营存在影响，且自2020年5月1日开始装修之后，禾贸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提供了完善

的管理、安全、保洁、营销、推广、评比、竞赛、宣传、促销等市场综合管理服务，故

对于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的综合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本院酌情予以部分减

免。另，双方《进场签订协议审核程序表》已明确约定合同期最后一个月免租，该免租

约定是禾贸公司基于双方间的租赁实际自愿给予葛乾福的优惠待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

意思的表示，本院予以照准。故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的服务场所使用费、

综合管理费依约予以免除。经核算，扣除葛乾福已支付的费用，其仍应支付禾贸公司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的服务场所使用费、综合管理费及其他费用共计

180,000元。

　　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禾贸公司的主张标准过高，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以及葛乾福的

违约程度，本院酌定该违约金以180,0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自2020年

9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解约违约金，因双方一致确认合同已于2020年7月

31日期限届满，在此之前禾贸公司并未行使过合同解除权，故对解约违约金不予支持。

葛乾福已付保证金10,500元，禾贸公司应予返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gt;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葛乾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上海

禾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欠付的服务场所使用费、综合管理费及房屋占有使用费180,000元

；

　　二、被告(反诉原告)葛乾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上海

禾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80,0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

2020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禾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

被告(反诉原告)葛乾福保证金10,500元；

　　四、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禾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余本诉请求不予支持；

　　五、被告(反诉原告)葛乾福的其余反诉请求不予支持。负有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受理费8,021元，减半收取4,010.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禾贸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负担2,399.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葛乾福负担1,611元。本案反诉受理费

472元，减半收取236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葛乾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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